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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权君服饰有限公司（原杭州茜妍服饰有限公司）：本委
受理的申请人何远翠与你公司关于支付双倍工资差额等劳动争
议一案已依法作出缺席裁决。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公司送达
仲裁裁决书，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本委作出的浙杭萧山劳
人仲案（2019）1130号仲裁裁决书，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30
日即视为送达。缺席裁决如下：一、被申请人杭州权君服饰有限
公司应于本裁决书生效之日起10日内支付申请人何远翠2019
年7月1日至23日工资6144.81元、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二倍工
资差额84832元、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23136元、2019年6月
和7日两个月的高温津贴400元，合计人民币114512.81元；二、
被申请人杭州权君服饰有限公司应于本裁决书生效之日起30日
内为申请人何远翠补缴2018年3月20日至2019年7月23日期
间的社会保险费（具体补缴金额、险种等由社会保障管理机构依
政策确定），其中个人应缴部分由申请人何远翠自行承担。本裁
决为非终局裁决。当事人如不服本裁决，可于收到本裁决书之
日起15日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逾期未起诉的，本
裁决书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萧山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杭州致麗服饰有限公司：本委受理的申请人贾霞霞与你公
司关于支付双倍工资差额等劳动争议一案已依法作出缺席裁

决。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公司送达仲裁裁决书，现依法向你
公司公告送达本委作出的浙杭萧山劳人仲案（2019）956号仲裁
裁决书，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裁决如下：
一、被申请人杭州致麗服饰有限公司应于本裁决书生效之日起
10日内向申请人贾霞霞支付2019年6月1日至6月18日期间的
工资1852.63元、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7146.67元、
2019年3月12日至6月18日期间的加班工资4560.92元，合计人
民币13560.22元；二、被申请人杭州致麗服饰有限公司应于本裁
决书生效之日起30日内为申请人贾霞霞补缴2019年3月12日
至2019年6月18日期间的社会保险费（具体补缴金额、险种等由
社会保障管理机构依政策确定），其中个人应缴部分由申请人贾
霞霞自行承担；三、驳回申请人贾霞霞的其他仲裁请求。本裁决
为终局裁决，自作出之日起发生法律效力。申请人（劳动者）对
本裁决不服的，可以自收到本裁决书之日起15日内向有管辖权
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被申请人（用人单位）如有证据证明本裁
决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49条第1款规
定情形之一的，可以自收到本裁决书之日起30日内向浙江省杭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撤销裁决。一方当事人不履行本裁决
的，另一方可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杭州市萧山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19年12月23日

仲
裁
公
告

法院公告
2019年12月23日

“浙江公告”微信号上线啦！
动动手指自助申请公告发布——
公告上传、查询、自助缴费……
“一次都不用跑”就能搞定

二维码见右边

（2019）浙0102民初1028号
朱海弘、陈礼媛、闵慈荣：本院受理原告骆金花与

被告朱海弘、陈礼媛、闵慈荣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9）浙0102民
初1028号的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
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9）浙0102民初4182号

李鑫鑫、何洋洋、何荣强、任红飞：本院受理原告
杭州顺昌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与被告李鑫鑫、何洋洋、
何荣强、任红飞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9）浙 0102 民初 4182 号
的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06民初11577号

杭州善佑健康管理有限公司、汪飞燕：本院受理原告
徐芳诉你们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于2019年9月12日判决，
现原告依法提起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改判
由两被告共同赔偿原告99999元。因你们下落不明，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上诉状副本。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60天即视为送达。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9）浙0106民初5436号

蒋行华：本院受理华飞诉你与葛桂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送达（2019）浙0106民初
5436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9）浙0106民初5444号

杭州梦瑶阁酒店：本院受理张雪萍诉你劳务合同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送达（2019）浙0106民
初5444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9）浙0106民初8512号

浙江厚道财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浙江爱秀星艺
影视有限公司、浙江厚道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本院受理
原告常成诉你们与被告杭州厚德载富财富管理有限公
司、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科技支行合同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
裁定书、廉政监督卡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
后的15日内和15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
时1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2621法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由你方承
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9）浙0106民初8510号

浙江爱秀星艺影视有限公司、浙江厚道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李波诉你们与被告杭州厚德载富
财富管理有限公司、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科技支行合
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
传票、民事裁定书、廉政监督卡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
告期满后的15日内和15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
上午9时1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2621法庭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由你方
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9）浙0104民催16号

申请人盐城紫悦织造有限公司因遗失银行承兑汇票

1张（该票据记载：票号4020005130861623，票面金额
100000元、出票人浙江艺纺纺织品有限公司、收款人杭
州萧山美信装饰布厂、出票日期2019年5月28日、汇票
到期日2019年8月27日、出票行杭州联合银行九堡支
行）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依法予以公
告。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
利，届时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
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
效。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9)浙0191民初2267号

本院受理原告杭州宝地物业管理有限公司诉被告
汇和（杭州）机械有限公司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浙0191民初
2267号之一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
院领取民事裁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2019）浙0110民初11248号

屠頔：本院受理的原告朱淑敏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9）浙
0110民初11248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9）浙0110民初8802号

金美红:本院受理原告邱强伟与被告金美红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本院（2019）浙 0110 民初 8802 号民事判决书。限
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9）浙0127民初5699号

余红标：原告余向阳诉你追偿权纠纷一案，因
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
民事诉讼须知、外网查询告知书、告知合议庭组成
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的 15 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后的 30
日内。本案定于2020年3月16日上午9时在淳安县
人民法院第二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本院将依
法缺席判决。 淳安县人民法院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金华市佳科商贸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金华市佳科商

贸有限公司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一次性付款）》（编号
为：01ZSPZ-A-2019003-6C），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已将其对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项下享有的全部
权利（包括但不限于主债权、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利息
债权、损失赔偿权）依法转让给金华市佳科商贸有限公司。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金华市佳科商贸有限公司联
合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金华市佳科商贸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借款人及其相应的担保人或其承继人，从公告之
日起立即向金华市佳科商贸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等相关法律文件项下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
任。特此公告。

浙商资产联系电话：13989656912，徐经理
佳科商贸联系电话：13957977258，杨经理
注：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

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仅列示截至2019年12月11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金华市佳科商贸有限公司的
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它应付款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已
经进入诉讼程序及执行程序的，并已由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垫付的应由借款人及担保人负担的诉讼费、执行费
等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额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
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金华市佳科商贸有限公司

2019年12月23日

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1

借款人名称

义乌市安奈饰品配件厂

债务情况（截至2019年12月11日）

借款合同编号

201599300借12977

本金

2,597,693.00

欠息

717,090.11

本息合计

3,314,783.11

担保人

义乌市索妮饰品有限公司、义乌市超华印刷有限公司、朱国良、许美红、林信豹、陈阿芬

行政处理决定书送达公告
被行政处理人：温州市龙湾状元爱缇斯鞋
底加工场
经营者：刘雪丰

经查，你单位无故拖欠付志群、孙小
群等 8 名职工 2018 年 11 月至 2019 年 6 月
共计 32684 元的工资。你单位的行为已违
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五十条
之规定，现根据《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第二
十六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本机关决
定对你单位作出如下行政处理:足额支付
付志群、孙小群等8名职工2018年11月至
2019 年 6 月共计 32684 元的工资，并加付
赔偿金 16342 元（按应付金额 50%的标准
计算）。因其他法定方式无法送达，现向

你单位公告送达《行政处理决定书》（温龙
人社监理字〔2019〕10 号）。自发出公告之
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行政处理决定，可在收到本行政处理决定
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温州市龙湾区人民
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者自收到本行政处
理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向温州市龙湾
区人民法院起诉，但不得自行停止执行本
行政处理决定。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或
不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本行政处理决
定的，本机关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
行。

温州市龙湾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19年12月23日

行政处理决定书送达公告
被行政处理人：温州市龙湾舒狐鞋业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廖银国

经查，你单位无故拖欠陈彩红、杜仕会
等18名职工2019年4月至2019年5月共计
140940元的工资。你单位的行为已违反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五十条之规
定，现根据《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第二十六
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本机关决定对
你单位作出如下行政处理:足额支付陈彩
红、杜仕会等18名职工2019年4月至2019
年5月共计140940元的工资，并加付赔偿金
70470元（按应付金额50%的标准计算）。因
其他法定方式无法送达，现向你单位公告

送达《行政处理决定书》（温龙人社监理字
〔2019〕9号）。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
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行政处理决定，
可在收到本行政处理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
内向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
议，或者自收到本行政处理决定书之日起
六个月内向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起诉，
但不得自行停止执行本行政处理决定。逾
期不申请行政复议或不提起行政诉讼又不
履行本行政处理决定的，本机关将依法申
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温州市龙湾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19年12月23日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刘菊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刘菊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日期为2019年12月4日），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已将其对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项下享有的全部权利（包括但不限于主债权、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利息债权、损
失赔偿权）依法转让给刘菊。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刘菊联合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刘菊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借款人及其相应的担保人或其承继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刘菊履行
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等相关法律文件项下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浙商资产联系电话：0574-88023109
刘菊联系电话：15380624596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刘菊

2019年12月23日
单位：人民币元

注：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
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2019年11月7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刘菊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
它应付款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实际计算与欠息金额不一

致，以实际计算为准。已经进入诉讼程序的，并已由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垫付的应由借款人及担保人负担的诉
讼费、执行费等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额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
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序号

1

合计

债权行

广发银行

借款人名称

常熟市锦江经贸有限公司

债务情况（截至2019年11月7日）

借款合同编号

36607(14)综授017号

本金

29,500,000.00

42,340,554.94

欠息

12,840,554.94

代垫费用 担保人

保证人1：苏州长丰实业有限公司 保证人2：常熟市佳诚涂层钢板有限公司 保证人3：高勤刚、蒲美芬 保证人4：高枫、姚群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江苏有为塑业有限公司 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江苏有为塑业有限公司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已将其对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项下享有的全部权利（包括但不限于主债权、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利息债权、损失赔偿
权）依法转让给江苏有为塑业有限公司。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江苏有为塑业有限公司联合公告通知各借款人
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江苏有为塑业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借款人及其相应的担保人或其承继人，从公告之日
起60日内联系江苏有为塑业有限公司协商还款或债务重组。

特此公告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0579-85507885；
江苏有为塑业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18052088666；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江苏有为塑业有限公司
2019年12月23日

单位：人民币

注：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
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2019年11月15日的债权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江苏有为塑业有限公司的利
息、罚息、违约金及其它应付款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实际

计算与欠息金额不一致，以实际计算为准。已经进入诉讼程序的，并已由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垫付的应由借款
人及担保人负担的诉讼费、执行费等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额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
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序号

1

合计

债权行

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行

借款人名称

浙江兴美电动汽车有限公司

债务情况（截至2019年11月15日）

借款合同编号

2015年义乌字第0586号、2014年义乌字第2610号、2014年义乌字第2482号、2014年
义乌字第2591号、2014年义乌字第3933号、2015年义乌字第0005号

本金

60,790,000.00

69，008,313.30

欠息

8,218,313.30

担保人

浙江尊宇针织有限公司、浙江新利来工艺制品有限公司、施招鑫、梁春芽、夏怀莲、杨文
杰、王文刚、洪润玲


